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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真理 

專欄

引言

耶穌基督用祂的寶血從罪惡中救贖出

來的一切百姓就是選民（徒二八；太二十

31）。依彼得的闡釋，這些選民是「被揀

選的族類，是有君（王）尊（貴）的祭司，

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彼前二

9）。

耶穌的另一愛徒約翰對這些選民則有如

下的敘述，他說：「凡接待祂（耶穌）的，

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

兒女。這等人不是從血氣生的，不是從情

慾生的，也不是從人意生的，乃是從神生

的。」（約一12-13）

以下試就約翰的觀點一一探討神的選民

與常人迥然不同的特質：

文／蕭榮光

人類得有歸回天家的資格，唯需仰賴主耶穌寶血赦罪成為義人。

神選民 的 特質

一.不從血氣

「不是從血氣生的……」意即不順從血

氣行事。

回想上古時代人類遭逢全面性洪水毀

滅，幾乎一切生物在一夕之間慘遭滅絕，豈

不是因為人類順從血氣行事所釀成的浩劫？

其實《創世記》第六章裡頭我們不但可

以找到神以洪水行使人類史上首次大毀滅的

原因，也可以發現神的靈（spirit）原來是

與人同在的，無奈因人類順從血氣行事。神

說：「人既屬乎血氣……」（創六3），所

以祂的靈就不永遠與人類同在了。

神說：「人既屬乎血氣，我的靈就不永

遠住在他裡面」（創六3上）。上述經文的

「住在」這個動詞，按馬丁路得的譯本乃用

“walten＂這個字，意指「管理、管轄、統

治、治理、掌權」。在此可以明白地看出，

原先神的靈乃在「神的兒子們」（參：創六

2）的心中治理、掌權。可惜，他們（神的

兒子們――顯然指《創世記》四、五章所

指塞特的子孫，這個神創造人類正統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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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寧願順從血氣行事而不讓神的靈來治

理他們：神的兒子們看見人的女子（乃指從

該隱的血脈繁衍下來的後代子孫）美貌，就

隨意挑選，娶來為妻（創六2）。

如以保羅的說法，即是他們寧捨聖經的

引導、消滅聖靈的感動，而順從肉體行事，

聖經上說：「因為隨從肉體的人體貼肉體的

事，隨從聖靈的人體貼聖靈的事。體貼肉體

的，就是死；體貼聖靈的，乃是生命、平

安。」（羅八5-6）。這句話的產生雖離挪

亞時代將近三千多年之久，但真理是永恆不

變的。因為當時的人類種了敗壞的因，所以

收了敗壞的果。

如今耶穌親自道成肉身來到世上，以犧

牲自己的身體，流出寶血，洗淨凡信祂的人，

使他們能成為祂的兒女。祂以這樣貴重的代

價把世人從黑暗的罪惡中救贖出來，所以聖

經說：「因為你們是重價買來的。所以，要

在你們的身子上榮耀神。」（林前六20）

據此，從動物學的立場來看，雖然「世

人遭遇的，獸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樣：

這個怎樣死，那個也怎樣死，氣息都是一

樣。人不能強於獸……。都歸一處，都是

出於塵土，也都歸於塵土。」（傳三19-

20）。也就是說，人與禽獸同樣有生有死，

且死了也都歸於塵土，所以從人類身上依然

隨處可以發現有很多動物性的本能需求，最

明顯的莫過於食、色兩方面，所以說食、色

性也。但《傳道書》接著說：「誰知道人的

靈是往上升，獸的魂是下入地呢？」（傳三

21）。此處明白指出同樣死亡，肉體歸土，

但人因有神賜的靈魂，所以人類得有歸回天

家的資格，唯需仰賴主耶穌寶血赦罪成為義

人始能重回天家（約十四6；加三26-29），

神要救拔的只有人類，連犯罪的天使祂都不

救（來二16），何況禽獸。因而人類的尊貴

性遠遠超過禽獸自不在話下。

至於同樣是人類的世人，因具備如下幾

個條件：1.相信耶穌、2.接受合法赦罪的大

水浸禮、3.領受聖靈的印證，完完全全成為

神的兒女（徒二38；羅八15-17）。就使得

這個人有別於一般的世人，他就成為「真神

的兒女」。約翰認為那是一種權柄，依約翰

的意思應該是指：1.可以行神蹟、2.能夠趕

鬼（可十六16-18）、3.能赦罪、4.能留罪

（約二十22-23）；彼得認為那是一種恩寵

與榮尊：1. 被（神）揀選的族類、2.有君尊

的祭司、3.是聖潔的國度（的國民）、4.是

屬神的子民、5.蒙（神）憐（愛）恤（憫）

（彼前二9-10）。

聖經說人類的生命有如一聲嘆息（詩

九十9）、一片浮雲（雅四14），又如花、

似草（詩一○三15）轉瞬即逝，如此微不足

道的生命體，神竟如此這般地眷顧我們。

神又因體恤我們的軟弱，所以差遣聖靈

――保惠師（原文叫訓慰師）內住我們身

內，長久與我們同在（約十四16），為的是

要隨時幫助我們，照著神的旨意替我們（聖

徒）祈求（羅八26-27），讓我們能過著敬

神守命，蒙受恩福的生活，就如主耶穌說

的：「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

更豐盛。」（約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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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奇妙的是，耶穌雖已從死裡復活，後

來又升天，經上說，祂現在「還在父神的右

邊作中保替我們祈求」（參：羅八34；提前

二5）。

耶穌基督既是以這般完備的福音愛我

們、救我們，我們豈能像那些不認識神的世

人，仍生活在諸般的罪惡中而惹神震怒（羅

一29-31；約三36）？我們靠聖靈的幫助，

脫離來自世間的敗壞而不順從血氣行事，豈

不是理所當然的?!

二.不從情慾

保羅對那些尚未認識神的世人之行事為

人有一段精闢的描述，他說：「你們（以

弗所教會的信眾）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

虛妄的心行事，他們心地昏昧，與神所賜的

生命隔絕了，都因自己無知，心裡剛硬，良

心既然喪盡，就放縱私慾，貪行種種的污

穢。」（弗四17-19）

保羅在牧養教會，對待信徒就如父親對

待己生的兒女一般（參：林前四14-17），他

生怕信徒不順從聖靈行事，他苦口婆心的書勉

加拉太地區的信徒說：「你當順著聖靈而行，

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慾了。因為情慾和聖靈相

爭，聖靈和情慾相爭，這兩個是彼此相敵，

使你們不能做所願意做的。」（加五16-17）

情慾既然與聖靈相爭且彼此為敵，那麼

「情慾」不是聖徒的頭號敵人嗎？正是！

所以我們必須認識情慾到底何指？保羅進一

步說：情慾的事都是顯而易見的，就如姦淫

（原文作淫亂）、污穢（見不得人的羞辱

事）、邪蕩（放蕩不羈）、拜偶像（古代中

東地區的拜偶像常與性氾濫相伴）、邪術、

仇恨、爭競、忌恨、惱怒、結黨、紛爭、異

端、嫉妒、醉酒、荒宴（飲食無度）（加五

19-21）。緊接著，他說行這樣事的人「必

不能承受神的國」（加五21下）。

以上十五種罪行、敗壞的行為，在當今

的世人乃是屢見不鮮的事，生活在此的選民

深受的衝擊不可謂不大。要潔身自愛，其難

度當然遠比早年的農業社會型態更為艱難百

倍，要單靠己身意志力去實踐使徒約翰的經

訓著實不易，勢必要倚恃聖靈的匡助始能克

竟全功。

但真正要達到此一目標，也得學習保羅

的心志。他說：「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

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不但如此，我

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

督耶穌為至寶。」（腓三7-8），另外他又

說：「我斷不以別的誇口，只誇我們主耶穌

基督的十字架；因這十字架，就我而論，世

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論，我已經

釘在十字架上。」（加六14）。綜上所述，

保羅的心志是：1.因基督的緣故，把世界萬

事當作有損的、2.以基督耶穌為至寶、3.世

界萬事萬物對保羅已構不成誘惑或陷阱（試

想一個死在十字架的人，他還有什麼私慾

嗎?!心如止水，不是嗎？）

所有神的選民務須朝此目標邁進，才能

真確達到「不從情慾」的境界，否則利慾薰

心，利令智昏的禍患不只會發生在暗嫩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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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參：撒下十三1-19、28-29）、流便的身上

（參：創四九3-4，三五19-22），或大衛的

身上（撒下十一、十二章），難保哪一天也

會發生在自己身上（林前十12）！屆時，悔

恨說不定就來不及了（參：賽六三10）。

三.不從人意

誠然在日光之下的眾多受造物中，我們

人類的智慧顯得出類拔萃，鶴立雞群，神也

把所有受造物交給我門來治理（創一28），

我們甚至會創造各種器物，藉之來改善人類

生活。不經意間，就容易陷入自我陶醉，甚

至自義的陷阱中。這種自我膨脹、妄自尊大

的狂妄行為在神的兒女中比較少見，因為我

們深知我們的神是「創造萬物的神，是獨自

鋪張諸天、鋪開大地的神」（賽四四24）、

「祂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

父、和平的君」（賽九6）、「祂是那叫死人

復活、使無變為有的神」（羅四17）。

當神的兒女腦筋「清醒」的時刻，我們

通常會服在神的權能之下，聽命祂的引導、

指示，惟當我們偶而不夠儆醒的當下，也可

能會依從人意行事，此時可能就會掉進那惡

者為我們設計的圈套中，蒙受極大的虧損。

當主耶穌指示門徒，祂必須上耶路撒冷

去受長老、祭司長，文士許多的苦，並且被

殺，第三日復活，此時的彼得二話不說，馬

上拉著主，並說：「主啊，萬不可如此，這

事必不臨到祢身上。」（太十六22）。站

在人世間的立場看，常人應不至於認為彼得

有何不當的舉措。豈料主耶穌轉過身對彼得

說：「撒但，退我後邊去吧！你是絆我腳

的；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

思。」（太十六23）

主耶穌有回向門徒說：「我不是揀選了

你們十二個門徒嗎？但你們中間有一個是魔

鬼」（約六70），耶穌這話是指著加略人

西門的兒子猶大說的。猶大由尊貴的使徒搖

身一變而成撒但同夥的，貪心斷送了他的生

路。我們若失去儆醒，只順從人意不順從神

意，同樣也會成為撒但的同路人。

亞伯蘭從埃及又回到迦南地，後來住在

希伯崙幔利橡樹附近，這時距他被神呼召離

開故鄉吾珥已過了十五個年頭，膝下猶稀，

他的太太撒萊遂起意，要藉使女夏甲跟丈

夫亞伯蘭同房來生一個兒子（原文作被建

立），此時的亞伯蘭也附和太太的意思與使

女同房，果真生下一個兒子。亞伯蘭怎麼想

也沒想到，就這麼一小步的差錯，從此鑄下

家中兩大族系的深仇大恨，直至今日還是永

無寧日。人意凌駕神意所釀成的禍患之大，

真難以想像（參：創十六章）。

古時神藉先知以賽亞說的一點也沒錯：

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

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天怎樣高過地，

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

念高過你們的意念（賽五五8-9）。

日常生活中類似的案例比比皆是，神的

兒女們要如何才能避免類此的覆轍再重蹈，

以致蒙受難以估計的損失，想必除了仰賴聖

靈的扶持，努力靈修自己，俾達到聖靈時時



12 2012.10  421 期

充滿，凡事才能行在平安蒙福的路上。

四.從神生的註

根據同樣出自使徒約翰手筆的《約翰壹

貳叁書》，我們得知凡從神生的基督徒必

然會是：1.對神清楚認知――耶穌是基督、

2.必行公義、3.不會犯罪、4.也不能犯罪、

5.必蒙神保守，惡者無法害他、6.必愛神的

兒女。

上述的3.4.兩點與本文上下文特別有關

聯，謹在此再稍作闡明。

一個真正「從神生的」信徒為何不會犯

罪，聖經說：「凡從神生的，就不犯罪，因

神的道存在他心裡」（約壹三9上）。「神

的道」在《和合本聖經》另有小字註明「原

文作『種』」，而在《聖經原文串珠註解》

中對「神的道」則作「種子、子孫、後裔」

解，在《英文欽定本》作“seed＂，而《馬

丁路德譯本》則譯作兒女“Kinder＂。

不論種子或子孫，假定神的種子栽在這

個信徒的心田，那麼將來這顆含有神種子

的樹，按各從其類的定律，長大豈不像神一

樣？設若神的道像子孫，那將來長大「像

神」更是天經地義無庸置疑了（參：詩八二

6；約十34-35）。既然像神，何罪之有？

不僅不會犯罪，從神生的基督徒也不能

犯罪（參：約壹三9）。一個從神生的基督

徒，必定也是從聖靈生的，因為聖靈就是神

的靈。神的靈若住在我們裡面，就是神住在

我們裡面，我們也深知我們住在祂裡面（約

壹四15）

約翰進一步說：「神就是愛；住在愛

裡面的，就是住在神裡面，神也住在他裡

面。」（約壹四16），而人要如何住在愛

裡面呢？意思要我們把保羅在「林前十三

4-8」所闡明愛的真諦，徹徹底底地實踐在

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唯有如此才真正達到住

在愛裡面，如此才是真正達到神人合一。唯

其如此，才能放膽說，愛在我們裡面得以完

全。如此，我們將來在主的審判台前才能坦

然無懼，因為愛裡面沒有懼怕，愛既完全，

就把懼怕除去。

約翰緊接著說：「因為祂如何，我們在這

世上也如何。」（約壹四17），這乃是在表

明，主耶穌當年在世上是如何的表現，我們

在這世上也要靈修到如主耶穌那麼樣的完全

無瑕疵。像保羅說的：「我活著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處」（腓一21）。這正是神的

兒女無論如何要努力達到的靈修目標。

結語

綜合上述，其實「四.從神生的」之境界

應屬最高，假如能達到這個境界，那前面三

個階段的工夫大致上也已達到了，怪不得約

翰把它擺在最後面。期望所有神的兒女們都

能滿足老約翰所提示的這四個靈修的境界，

這樣，我們就是一個踏踏實實神的兒女――

神的選民了。阿們。                                   

參考拙文〈從神生的〉，《聖靈》月刊第376期（2009.01.），頁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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